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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涉环境“邻避”冲突、环境群体性事

件、环境污染舆情等环境社会风险已成为中国社会

治理现代化进程化面临的重要挑战，制约了“美丽

中国”战略实现。针对该议题，传统研究范式多

局限于利益与权益抗争视角 [1,2]，将问题理解为政

府、企业与公众之间的零和博弈，导致“治标不治

本”，同类风险在不同时空背景下反复发生。随着

治理实践深入，学者逐渐认识到，许多环境冲突并

非完全归咎于单纯的利益分配不均，更源于深层次

的风险知识匮乏及认知结构错位 [3]。政府的权威话

语、专家的科学叙事和公众的地方性知识之间形

成相互隔离的“知识孤岛”，不仅削弱了决策科学

性，也使环境风险从技术问题演化为复杂的社会政

治问题 [4,5]。在此背景下，社会组织的角色变得愈

发重要。学者认为其能扮演不同利益群体间的沟通

桥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对立情绪 [6]。但在实践场

域中，社会组织行动面临诸多挑战，如制度内参与

渠道有限致使其在风险化解中影响力受限，资源禀

赋不足致使其难以维持与政府和企业的长期互动，

专业权威缺失致使其难以提供具有说服力的解决方

案等 [7]，如上困境要求社会组织必须探索新的参与

路径。

作为回应，近年来“知识社区”（Epistemic 
Community）概念逐渐进入学界视野。最初，知识

社区是指由特定领域专家构成，在价值观、因果信

念、知识有效性标准及共同政策目标上具有高度共

识的网络 [8]。随着研究深入，其边界持续拓展，现

已涵盖各类科学与非科学行为体构成的共同体，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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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在于推动政策完善并塑造治理议程 [9]。不同于

传统单一主体治理模式，知识社区运作的核心逻辑

在于整合政府、企业、专家、社会组织及公众等多

元主体的知识资源，建立基于学习和对话的协同治

理模式 [10]。该模式既能为各方提供深度沟通平台，

也能为社会组织行动开辟新路径。然而，知识社区

在环境社会风险治理中的具体作用机制尚处于“黑

箱”状态。如何构建有效的知识整合平台、如何实

现不同主体间的理性对话、如何增强知识社区对风

险治理的贡献等，仍需进一步的实践检验和理论总

结 [11]。

基于此，本研究从“知识生产”的新视角入

手，探究社会组织能否通过构建知识社区，促使

环境社会风险治理从利益博弈的“谈判桌”转向

协同共治的“议事会”，推动应急式响应向可持续

治理转型。具体而言，以垃圾焚烧技术应用引发的

社会风险为观察场域，回答如下问题：第一，环

境社会风险治理中，社会组织如何推动知识社区构

建？第二，依托知识社区提升环境社会风险治理效

果的逻辑为何？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探讨，期望在理

论层面丰富环境社会风险治理的分析框架，为理解

社会组织在风险治理中的创新角色提供新洞见；在

实践层面为社会组织参与环境社会风险治理提供路

径指引，为完善多元主体协同的治理机制提供决策

参考。

1 研究设计

1.1 研究方法

个案研究（Case Study）适用于解剖复杂社会现

象内在机制的研究情境，其目标在于通过对典型案

例的深度分析来构建理论框架 [12]。在环境社会风险

治理场域，虽有部分研究揭示了社会组织在推进知

识生产、促进风险沟通和公众动员中的功能 [6，13]， 
但对于社会组织如何构建知识社区并推动风险长效

治理，仍缺乏系统性探讨，适合使用个案研究来捕

捉其实践过程和深层逻辑。

1.2 案例选择和数据来源

研究以“零废弃联盟”（Zero Waste Alliance，
下文简称“零盟”）为观察样本，重点分析其在垃

圾焚烧技术应用引发环境社会风险中的治理行动。

零盟是我国垃圾治理领域最具知名度的民间社会组

织网络，涵盖 109 家成员单位，致力于促进政府、

企业、学术机构、公众及社会组织等主体间沟通与

合作。零盟及其成员的行动蕴含了丰富的“知识”

色彩，其通过开展实地调研、撰写调查报告、举办

研究论坛、提交政策建议等方式，持续推动我国垃

圾焚烧污染治理进程，有效助力环境社会风险防

范，是具有典型性和启发性的良好案例。

案例数据来源有三：一是深度访谈。课题组于

2015—2024 年对零盟及成员单位、相关政府部门、

反对垃圾焚烧设施修建或技术应用的公众代表等进

行多轮半结构化访谈，累计形成访谈记录 10 万余

字。二是实地观察。课题组成员以实习生身份进入

零盟内两家社会组织，在与两家社会组织一同工作

的过程中获取若干档案和观察记录。三是收集二手

资料。课题组通过政府官网、微信公众号、媒体

报道等途径收集相关资料，与其他数据形成“三角

互证”。

2 案例深描

社会组织推动环境社会风险治理并非一蹴而

就，而是经历了从知识分化到社区构建、再到协同

共创和制度固化的动态演进。

2.1 知识分化的汇聚阶段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

和垃圾处理需求剧增，垃圾焚烧厂建设在全国范围

内迅速推进。然而，这一技术路径在缓解“垃圾围

城”压力的同时，也引发了广泛的涉环境“邻避”

冲突。正如学者所言，“在复杂的动态环境中，知

识是有限度的，确定性更是难以获得”[14]。风险争

议情境中，不同主体基于各自的知识体系与认知框

架对风险进行判断，形成了典型的“知识分化”状

态。政府部门依托环评制度和技术标准构建政策合

法性叙事体系，强调项目“经过严格审批、符合国

家排放标准”；技术专家以实验数据和工程参数为

依据，论证项目“采用国际先进技术、环境风险可

控”。这种以技术理性为核心的权威话语体系，与

公众基于生活经验的直观感受之间形成张力。居民

通过气味、烟色、身体不适等日常经验感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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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官方环境评估的可信度，并通过自发的数据收

集和对比分析尝试建构经验证据体系。媒体人、环

保积极分子、工程师等“精英抗争者”则通过学习

技术文献、研究焚烧工艺等方式，获取介于官方与

民间之间的“半专业知识”。同时，来自法律、社

会学与伦理学等领域的研究者提出环境正义、社会

成本与发展悖论等“边界知识”，为风险争议注入

更广泛的社会文化内涵。

面对认知分化，社会组织意识到有效的风险治

理依赖于在多元知识之间建立基本的事实理解。于

是，其主动扮演“知识汇聚者”角色，在混乱的信

息场域中整合各方知识资源。如 W 机构通过信息

公开申请获取垃圾焚烧项目运行数据，整理国内外

案例与学术研究成果，建立“生活垃圾焚烧信息平

台”数据库；N 机构则采取更为直接的对话汇聚策

略，在“邻避”冲突后筹办“垃圾管理现状与政

策”专题交流会，邀请政府官员、技术专家、环保

组织、抗议居民等主体共同参与，以面对面交流促

进相互理解。

在此阶段，社会组织实现了多重知识整合：其

一，将分散在各主体中的碎片化信息整合，汇聚成

相对完整的事实图景；其二，使技术数据与生活经

验、专业评估与民间观察在同一平台上共存，以消

除知识隔离；其三，通过搭建交流机制降低沟通成

本，并为后续“知识社区”的形成奠定经验与信任

基础。

2.2 知识社区的构建阶段

随着数据与经验的不断积累，社会组织发现差

异化知识虽已汇聚于同一版图，但不同知识主体间

依然缺乏理解与互信。为突破这一困境，社会组织

由“知识汇聚者”转向“知识转译者”角色，尝试

在多元知识体系之间创造可共享的沟通语言。针对

不同对象，社会组织采用了多元策略：面向公众，

将晦涩的专业术语生活化，降低知识理解门槛；面

向政府与企业，以“核查情况”“敦促整改”等行

政化表述增强政策建议针对性；面向专家学者，引

用权威期刊论文的数据与结论，提升知识生产的学

术合法性 [15]。

在社会组织的努力下，“可对话知识”不断生

成，然而这仅仅是协作的起点。为维持对话并实现

知识共创，社会组织开始寻求更为结构化的解决方

案，推动搭建组织化平台。2011 年底，多家社会组

织与环保人士共同发起成立零盟，标志着分散的知

识转译活动向正式的知识社区构建演进。零盟通过

设立秘书处、举办季度会议、建设共享数据库等制

度化机制实现常态运作，并积极将学者、律师、媒

体人、活跃公众纳入网络，展示出知识社区从内

生需求到外在整合、从临时交流到体系化运行的变

迁。经过一段时间发展，知识社区形成典型的“核

心—外围”网络特征。在核心层，不同社会组织基

于各自专业优势形成基础研究、一线调研、政策分

析等明确分工并展开深度协作。在外围层，学者提

供理论指导，律师负责法律支持，媒体承担传播功

能，公众贡献实践经验。这种既稳定又灵活的组织

形态，保障了风险知识的生产、论辩与共享。

知识社区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垃圾焚烧

社会风险治理中的诸多困境。在风险治理网络构建

方面，社会组织之间通过资源共享和协作学习，不

断提升风险识别和应对水平。在风险沟通机制创新

方面，有维权诉求的公众通过知识社区获取专业支

持和法律援助，将非理性的情绪宣泄转化为制度化

的风险表达。在风险治理协商方面，知识社区成为

不同利益相关者友好对话的重要场域，提升了环境

社会风险的防范化解能力。

2.3 知识协创的共治阶段

在知识社区营造的开放氛围中，社会组织通

过长期知识交流识别出各方在风险治理中的价值

重叠：尽管政府、企业与公众对焚烧技术立场不

一，但在垃圾源头减量、环境信息透明、企业环境

责任、公众健康保护等议题上却具有共识基础。基

于此，社会组织引导各方将知识生产的焦点从“焚

烧技术可行性评估”转向“焚烧风险全流程防控”，

以此推动风险协同治理。

具体而言，社会组织首先将“可持续废弃物管

理”这一宏观目标拆解为“完善在线监测体系”“提

升飞灰处置标准”“强化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等阶

段性目标，为治理行动提供操作指南。其次，基于

知识主体的差异化特征，社会组织通过精准施策推

动各方价值耦合，提升参与能力。面向政府，其在

政策建议中大量引用法律法规、技术标准等官方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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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的知识符号，增强话语合法性；面向焚烧企业，

则从企业最关心的经济利益出发，开发蔚蓝地图、

绿色供应链（CITI）指数、企业评估等工具，为焚

烧企业的声誉塑造、成本节约、收益增长提供可行

路径；面向公众，通过编制《垃圾焚烧厂公众参与

指导手册》、开设“公参技能分享专栏”等方式，

进一步引导公众从基于感官的“情绪化表达”转向

基于证据的“知识化参与”。

与此同时，社会组织不断完善知识社区的平台

功能，打造了“零废弃年会”等品牌化知识交流项

目，将政府的政策信息、企业的技术数据、学者的

研究成果和公众的实践经验汇聚一堂，推动构建跨

越部门、行业和学科边界的综合性风险治理方案。

社会组织自身也逐步从“知识中介者”向“制度企

业家”角色进阶，将部分会议中形成的治理建议提

炼成政策议案，与“两会”代表等合作推动制度

吸纳。

知识协作行动的持续深化，推动环境社会风险

治理涌现出诸多共创成果。生态环境部陆续出台多

项焚烧监管政策，部分焚烧企业主动加入政府发起

的“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活动，回应公众对环境

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的诉求。更为重要的是，

通过知识社区的桥梁作用，各方建立了协商化解环

境社会风险的新型知识生产模式和治理格局，显示

出从对抗走向共治的跃迁。

2.4 知识融合的制度化阶段

随着协同实践不断深化，利益相关方逐渐认识

到多元知识融合在环境社会风险治理中的价值，将

临时性、项目化的知识共创升级为常态化、制度化

的治理机制。

政府层面，相关部门主动与知识社区建立知识

输入机制。例如，环境管理部门邀请社会组织就焚

烧厂污染监管及邻避冲突防控等议题进行讨论，并

在制定政策征求意见稿时主动征询社会组织建议。

又如，部分地方政府将监测数据开放给社会组织使

用，委托社会组织带领公众参观焚烧设施，甚至将

社会组织研究成果作为内部参考材料。由此，社会

主体生产的知识逐渐成为制度创新的重要资源。企

业层面，知识社区助推焚烧行业内部形成自我革新

机制。六家焚烧集团主动寻求与社会组织合作，改

善下属焚烧厂环境表现，社会组织则进一步开发企

业气候行动（CATI）指数等系列评估工具，为企业

环境责任的高效履行提供支持。社会层面，知识社

区的持续赋能激发了公众主动参与意识。部分焚烧

厂周边居民组建焚烧监督志愿团队，从环境污染的

批评家、旁观者变身为具备一定专业能力的参与者

和建设者。如上转变标志着知识社区从促进对话协

商的平台发展为支撑制度创新的载体，为环境社会

风险的长效治理提供稳定的组织保障。

该阶段，知识社区不仅实现了边界扩展与形态

稳定，内部亦建立起信息公开、联合监督、定期协

调、沟通反馈等常规化运作机制，营造出理性对

话、责任共担、崇尚合作的文化氛围。至此，知识

社区已不仅仅是风险议题的协调平台，更成为推动

制度学习与创新的核心节点。通过持续的知识积累

与结构性合作，建立了能够应对复杂环境和社会风

险的学习型治理体系。

3 构建知识社区：社会组织推动环境社会风
险长效治理的机制

通过对案例的深入分析，本研究进一步识别

出四个核心机制，其共同构成社会组织依托知识

社区推动环境社会风险治理的系统性理论框架 
（图 1）。其中，知识整合机制解决了风险情境下

“能否对话”的问题；关系重塑机制解决了“是否

愿意对话”的问题；源头治理机制解决了“对话后

如何合作”的问题；学习迭代机制则解决了“合作

成果如何维续”的问题。四者协同增效，不仅缓解

了多元主体间的知识割裂与信任缺失问题，亦推动

治理方式从短期响应转向能力建设，为风险长效治

理提供创新路径。

3.1 知识整合机制：构建环境社会风险治理的共

同事实基础

环境风险的高度复杂性决定了不同主体往往基

于自身的认知框架、价值取向等形成差异化知识体

系与认知模式，进而引发沟通障碍与社会冲突，故

知识整合机制是社会组织依托知识社区发挥治理功

能的基础性机制 [16]。其核心在于通过知识收集、整

理和转译，化解环境社会风险治理中普遍存在的认

知分化与信息不对称问题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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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中，社会组织系统识别并整合了业内专家

的科学知识、政府的制度知识、居民的地方性知识

及非行业学者的半专业知识，绘制出一幅“复合风

险地图”，并进一步通过创新性“双向转译”撬动

不同知识体系之间的有效对话。一方面，通过举办

研讨会、搭建信息平台、制作科普说明、线上平台

传播等方式，将艰深的科技术语转化为公众可理解

的日常话语；另一方面，通过社区调研、居民访

谈、焦点小组讨论等方法，将公众的情感关切、生

活经验和环境观察转化为可被专家和政策制定者理

解、评价并纳入决策考量的规范化议题，促进治理

过程的公平性 [18]。

知识整合机制不仅能够弥补专家主导模式因忽

视地方知识而导致的方案脱节，亦能克服公众抗争

模式因缺乏专业支撑而难以提出建设性方案的困

境。整合后的知识既确保了科学知识的可及性，也

保障了地方知识的可见性，形成各方均能接受的

“可对话知识”，打破了权威与民间话语的二元对

立，为风险治理奠定了共同事实基础 [19]。

3.2 关系重塑机制：推动多主体从知识错位转向

对话协商

环境社会风险治理的复杂性不仅源于技术层面

的不确定性，还在于多元主体长期的信任缺失 [20]。

而治理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更多依赖于参与者之间

的社会资本，而非单纯的制度安排 [21]。因此，关系

重构机制成为知识社区实现治理转型的关键。

案例中，社会组织以知识社区为平台，创造了

一个开放包容的公共空间。针对利益相关方参与动

机的差异性特征，社会组织采取精准化策略，分别

回应政府对治理秩序的需求、企业对成本与声誉的

考量、公众对健康与利益的关切及精英对社会公平

的诉求，通过满足各方核心关切来促使其融入知识

社区。在这一对话空间中，居民的地方性知识被系

统收集并转化为政策参考依据，政府的制度性知识

通过透明分享增进公众对治理复杂性的理解，企业

的技术性知识通过开放交流获得社会认知和专业评

价，精英抗争者、非行业学者等的半专业知识也被

纳入政策考量。更为重要的是，利益相关方在围绕

“知识”的交流互动中，逐渐改变了“政府不听民

意”“企业只顾利润”“居民只讲情绪”“精英只谈

理想”等刻板印象，使得参与方的角色不再被既有

认知固化，由此逐渐消解各方的结构性对立。

基于知识协作的互动模式体现了“程序信任”

在关系重构中的核心作用，即参与者对过程公正性

的认同构成深度合作的基础 [22]。知识社区通过理性

交流促使各方由质疑转向理解，知识互补推动关系

从零和博弈转向合作共赢。更重要的是，关系重塑

机制为应对环境社会风险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提供

了制度保障，当新问题出现或原方案需要调整时，

各方可基于既有关系快速协作，避免了从零开始的

行动成本。

3.3 源头治理机制：实现从情绪性抗议到建设性

共创转变

传统治理模式往往采用利益补偿、冲突调解等

被动响应方式，容易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的困境。有效的风险管控必须从末端治理转向源头

控制，通过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在风险形成的初

始环节进行干预 [23]。

图 1 社会组织推动环境社会风险长效治理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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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达此目标，案例中，社会组织积极引导各方

将对话焦点从“焚烧厂要不要建”的对抗性设问转

向“焚烧厂如何能建得更好”的建设性探索。这一

转变首先体现在治理结构的重构上。知识社区的拓

展面临协调多元异质性群体的复杂挑战：各级各地

政府部门因政策与绩效考量，协作意愿存在差异；

企业受限于技术、模式与经营状况，其减排与创新

能力不均；公众内部则既有基于健康焦虑的直接利

益相关者，也有秉持环境正义理念的专家学者，其

知识贡献方式与核心诉求各不相同。为应对这种复

杂性，社会组织基于“核心—外围”网络基础，着

力强化政府、企业、公众等外围主体间的横向连

接，通过增加网络密度促进彼此间的直接共创与共

享，使之将注意力从相互指责转向协作解决问题。

与此同时，治理方案的创新也至关重要。通过整合

政府的政策工具、企业的技术能力、专家的评估方

法和公众的监督力量，知识社区形成了涵盖“源头

分类—过程监管—末端处置”的全链条风险防控体

系，从根本上减少了进入焚烧环节的风险源。该过

程中，政府从单一的权威决策者转变为多方协作的

组织者，企业从被动的合规执行者转变为主动的技

术创新者，居民从单纯的风险承受者转变为治理方

案的共同设计者。角色重构使各方都在治理过程中

获得了话语权和参与权，推动治理体系从单纯依赖

技术的末端控制转向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源头预防，

践行了“治未病”的风险治理理念 [24]。

由此可见，源头治理机制的价值在于通过知识

社区的协调作用，实现治理资源的体量扩张、优化

配置和协同增效，打造出超越单一主体能力的系统

性解决方案。这种协同共创一方面提升了环境治理

路径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从根本上避免了冲突的

简单转移或周期性复发 [25]；另一方面，则增强了各

方对治理成果的责任感和获得感，为可持续风险治

理提供内生动力。

3.4 学习迭代机制：促进治理体系的适应性与可

持续性

环境社会风险治理的长期有效性不仅依赖于单

次治理行动的成功，还取决于治理体系的不断完

善。传统项目式治理容易陷入“一事一议”的短期

循环，而迭代学习机制能将零散经验固化为制度安

排，并在应用过程中不断反思修正，使临时性创新

实践转化为持续性治理能力 [26]。

案例中，社会组织在知识社区运行时注重反馈

收集与经验总结，形成了一套“边做边学、边学边

改”的适应性治理模式。这一学习过程具有多层次

特征：在个体层面，参与者通过跨界对话拓展认知

边界，更新知识结构；在组织层面，各主体通过协

作实践优化内部流程，提升治理能力；在系统层

面，整个知识社区通过持续互动形成集体智慧，创

新治理方案。更为关键的是，社会组织将这些分散

的学习成果进行系统整合，以“三步走”的递进策

略推动知识社区运行中产生的规则、共识与方案

制度化 [27]。其首先引导各方在交流研讨中形成关

于“何种做法有效”的共识，使分散的个体认知逐

步收敛为集体认知；继而将隐性共识转化为操作指

南、评估工具等显性规则，通过标准化表达获得跨

情境适用性，为规则推广奠定基础；据此，积极开

展政策倡导，将知识社区内形成的治理共识转化为

人大议案、政协提案等，推动国家环境政策建立健

全，再次为实践提供指导。这一迭代上升的学习过

程，实现了局部经验向普遍制度的转化，确保了治

理创新既能在微观层面得到验证，又能在宏观层面

获得推广，实现了“学习—应用—反馈—优化”的

可持续治理。

与传统项目式治理的线性逻辑不同，学习迭代

机制通过多层次学习、螺旋式改进和制度化固化，

构建起具有自我修复和持续优化能力的行动体系。

它标志着环境社会风险治理从“解决当下问题”跃

升为“打造长远能力”，以应对未来不确定的挑

战 [28]。

4 结论与讨论

4.1 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

在经济、科技与生态文明演进交织的现代社

会，环境问题呈现复杂性、不确定性和非线性特

征，带来环境与社会的双重风险 [29]。由于制度壁

垒、利益冲突与区域差异，环境社会风险治理往往

面临知识割裂、信任缺失与短期主义等困境 [30]。作

为中介组织，社会组织能够借助参与式治理促进不

同社会群体间的知识融合与共识构建 [31,32]，在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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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防范化解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33,34]。本研究通过

对垃圾焚烧场域中社会组织行动的分阶段剖析，揭

示了其依托知识社区实现环境社会风险治理目标的

四重机制，并在如下三方面作出理论贡献：

首先，突破了传统分析范式的理论局限。环

境社会风险治理研究大多基于“利益—权益”框

架 [1,2]，将冲突归因于利益分配不均或权益保障不

足，治理方案集中于利益补偿或权益救济。本研究

引入“知识生产”分析视角，指出部分环境社会冲

突的深层根源在于知识体系的分化与对立 [4,5]，可

通过构建“知识社区”予以应对。这一发现不仅丰

富了对社会风险的认知维度，更为解决现代风险社

会中“专家系统与日常生活世界”之间的认知鸿沟

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 [35]。

其次，拓展了对社会组织风险治理角色的理

解。既有研究或将社会组织角色解释为“政策倡

导者”或“公共服务提供者”[27,36]，或认为社会组

织是激化环境矛盾的“特殊利益集团”或“激进

分子”[37,38]。本研究揭示了其作为“知识中介”和

“制度企业家”的新功能，即社会组织通过构建知

识社区，不仅能推动多元知识的整合与转译，还能

创造跨越不同知识体系的深度对话空间，由此塑造

朝向源头治理的协商合作格局 [39]。

最后，构建了社会组织推动环境社会风险可持

续治理的动态机制。不同于以往对风险治理系统的

结构性描述，本文从过程性视角出发，阐释了“知

识整合—关系重塑—源头治理—学习迭代”四大治

理机制及其动态衔接逻辑，形成从冲突化解到合作

治理的完整解释框架，为理解复杂风险环境下的适

应性治理提供了理论支撑。

本研究也为环境社会风险治理带来了若干实践

启示：一是风险治理应从冲突管控向知识共创转

变。通过构建制度化的理性对话空间，促进多元知

识的融合与转译，为合作治理奠定认知基础。二是

风险治理需要从“运动式”动员向制度型嵌入转

变。公众抗争虽能在短期内形成治理压力，但往往

难以转化为持续的治理能力。通过激发冲突的正功

能，将利益相关方推入治理空间并进行协作训练，

有助于从非理性对抗向制度性合作转型。三是风险

治理应重视中介组织建设。支持社会组织、群团

组织、社会精英等在信息传递、知识生产及制度试

验中承担桥梁角色，以打破政府、企业、公众间的

博弈僵局。值得注意的是，中介组织自身的能力约

束、资源依赖和政治定位等因素或会影响其价值取

向与行动效果，需要公共部门积极引导与赋能。

4.2 研究局限与未来方向

本研究揭示了社会组织推动环境社会风险长效

治理的重要机制，丰富了环境社会风险治理的理论

体系，但仍存在若干局限。适用边界方面，本研究

所提炼的治理机制受到风险属性和促成因素的双重

约束。就风险属性而言，该机制主要适用于垃圾焚

烧、核电、化工等技术复杂、专业性强且冲突源

于“知识不对称”的环境社会风险，而对于利益分

配严重失衡的环境冲突则难以奏效。就促成因素而

言，该机制的落实需要政策环境具备开放性与包容

性，同时要求社会组织具备专业能力、社会公信力

和充足的资源动员能力，其外部效度还有待于更多

治理实践检验。分析深度方面，受限于文章篇幅，

研究对知识社区内部权力关系的动态演变及治理失

效的风险因素等问题探讨还不足，一定程度上限制

了对治理机制的全面把握。

未来研究可从如下方面拓展：一是开展跨领

域、跨地区的多案例比较研究，检验知识社区模式

在不同情境下的适用性；二是运用社会网络分析等

定量方法，精确测量知识社区的结构特征与治理绩

效的关系；三是纳入失败案例的对比分析，识别机

制失效的关键因素和预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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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Epistemic Communities: Mechanisms for NGOs to Promote 
Long-term Governance of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Risks

TAN Shuang1, DU Yu1*, WU Jiaqi2

(1. School of Law and Humanities,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2. School of 
Govern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strategic background of building a “Beautiful China”,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risks have become major challenges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social governance. This article goes beyond the traditional “interest-rights”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starts 
from a new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to explore how NGOs can promote the long-term governance of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risks. Based on a case analysis of the actions of NGOs in the waste incineration sector, this paper identifies their specific strategies 
for achieving risk governance goals by constructing of 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reveals a fourfold mechanism including knowledge 
integration, relationship reshaping, source governance, and learning iteration. Theoretically, the research enriche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risk governance and provides innovative insights into the role of NGOs in risk governance. Practically, it provides 
operational path guidance for NGOs to participate in environmental risk governance and offers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s for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o improve the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multi-subject collaboration.
Keywords: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risks; long-term governance; NGOs; epistemic community; knowledge production 


